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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砂石土资源
处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

委《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20〕

473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》

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57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

例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

促进我区高质量的发展的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20〕30号）、《桂林

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促进我市全面打造世

界级旅游城市的意见》（市政〔2022〕6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

全市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砂石土管理，保护砂石土矿产资

源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有效遏制以项目工程建设名义非法开采

砂石土行为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工程建设项目类型

（一）经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用地的工程建设项目。

1.园区所辖范围内依法取得批准用地红线范围内工程建设项

目。

2.储备土地的工程建设项目（指对储备土地红线范围内进行前期

开发的工程建设项目）。

3.线性工程（指经依法批准的各类交通基础设施，如铁路、

高速公路、省道、国道、县道、乡道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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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国家、自治区依法批准的重点工程，取得先行用地批

文的项目。

（三）应急、抢险类紧急用地的工程项目。

（四）其他工程建设项目。

以上工程建设项目，因施工需要在建设工期内采挖的砂石土资

源，除本项目（指同一个项目）自用外，剩余的砂石土依照本管理

办法处置。

本办法不适用于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及依法取得采矿

权的采矿项目。

二、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砂石土矿产资源处置主体

（一）市辖园区所辖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园区管委会为

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。

（二）市辖城区（市辖园区除外）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，

城区政府为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。

（三）县（市）管辖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县（市） 政府

为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。

其中，跨县（市、区）的工程建设项目，由市政府明确砂石土资

源处置主体。

三、处置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

项目业主原则上须在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前向砂石土资源处置主

体提出处置申请，并提交相关的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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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业主申请报告。

2.项目立项批复（备案）文件。

3.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图。

4.用地报批、批复文件、建设用地批文、批准供地文件等。

5.项目施工设计方案（含图件、表）。

6.项目自用量、项目剩余量的相关说明等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组织审查

具体流程为：市辖园区管委会、城区政府、县（市）政府等砂

石土资源处置主体组织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、发改、财政、税务、

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应急、水利、林业等部门对项目业主申报材料进

行审查。各处置主体根据审查情况委托具有固体矿产测绘、勘查资

质的第三方对项目范围内的砂石土矿产资源进行核实，并由第三方

出具书面资源量核实报告，资源量核实报告须经市自然资源局组织

评审通过；公开选择评估机构对申请处置的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砂

石土进行价值评估或价格认证。评估机构对评估结果独立承担责

任，评估结果作为处置上述砂石土矿产资源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在处

置砂石土资源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费用由处置主体先期垫付，相关费

用列入公开处置起始价中，处置完成后由市（县）财政组织有关部

门予以核算。砂石土资源处置起始价由处置主体组织相关部门根据

评审机构的价值评估或价格认证会议决定。

（三）方案报批

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根据资源量核实报告、砂石土销售价值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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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报告或价格认证报告编制《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砂石土公开处置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处置方案》），《处置方案》应当包括以下内

容：一是工程建设项目名称、地点、用地规模。二是工程建设项目
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姓名。三是工程建设项目采挖

所产生的砂石土定性分析及资源量核算。四是工程建设项目需要自

用的砂石土数量和需处置砂石土数量。五是工程建设项目需处置砂

石土公开处置起始价。六是工程建设项目砂石土处置期限。

1.市辖园区管委会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，由市辖园区管委会

将《处置方案》征求市自然资源局及市财政局意见后，报市政府审

批后依法组织实施。

2.市辖城区范围的工程建设项目，由城区政府将《处置方案》

征求市自然资源局及市财政局意见后，报市政府同意后依法组织实

施。

3.县（市）辖区内工程建设项目，处置对象为普通建筑用砂石

土的，县（市）自然资源部门将《处置方案》征求本级财政局意见

后，报县（市）政府同意后依法组织实施；处置对象为其他砂石土

的，县（市）将《处置方案》征求市自然资源局及市财政局意见

后，报市政府同意后依法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公开交易

1.市辖园区范围内、城区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，《处置方案》获

市政府批复后，由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依法依规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实施挂牌、拍卖方式公开处置，以不低于起始价的最高价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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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程建设项目位于县（市）的，《处置方案》获县（市）政府

批复后，由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依法依规通过县级以上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实施公开处置，以不低于起始价的最高价成交。

（五）签订合同

竞得人与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和《工程建设

项目范围砂石土销售合同》。在合同中明确处置砂石土资源量的交

接方式、成本费用和处置期限，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处置完毕。

（六）竞得人自行承担砂石土再加工销售等涉及的税费等其

他费用。

四、砂石土资源处置的税收和销售收益入库

竞得人按合同约定将砂石土销售款汇入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

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并依法完税。

（一）市辖园区管委会为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的，完税后，

凭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将税后余额按 6︰4 分成比例分别缴

入市财政非税收入账户及市辖园区管委会账户。

（二）城区政府为砂石土资源处置主体的，完税后，凭《非

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将税后余额按 6︰4 分成比例分别缴入市财政

及城区财政非税收入账户。

（三）县（市）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，处置对象为普通建筑用

砂石土的，完税后，凭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将税后余额缴入当地

县（市）财政非税收入账户。处置对象为其他砂石土的，完税

后，凭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将税后余额按 6︰4 分成比例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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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入市财政及县（市）财政非税收入账户。

五、加强监管

（一）工程建设项目业主负责对工程基础开挖情况进行现场

监管，严禁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超越界线范围或超越设计开挖深

度采挖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辖园区管委要逐一排查在建工

程项目，与本办法不符的，按本办法完善处置程序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辖园区管委会要落实工程建

设项目范围砂石土属地管理主体责任，加强对各类工程项目范围内

砂石土的监管，对擅自处置砂石土的项目业主，要移交执法监察部

门依法查处。

（四）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执法部门要加强巡查，持续

保持打击无证开采砂石土的高压态势。对超工程建设项目范围、

超量开采砂石土或未按本管理办法要求对采挖砂石土资源进行擅

自处置的，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。

（五）对工程建设项目范围砂石土处置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违

法违纪行为或涉嫌犯罪的行为，移交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进行查

处。相关部门在查处砂石土领域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不属于本部门

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及时移送有关职能部门处理。

六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文件与本办法有

冲突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，因国家法律、法

规和上级政策有新规定的，按新的规定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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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

八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


